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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市教育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泰州医药高新区科教局，各高校，市直各学校：

日前，我市教育系统已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措施。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最新工作要求，经研究，制定了《泰州市教育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现予印发，请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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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教育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根据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总体部署要求，为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市教育局已启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对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作如下规定。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奚爱国    市政协副主席、市教育局局长
        吉志铭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组长：万  琳    市教育局副局长、主任督学、调研员
董  健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俊鹏    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建强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纪委监委第十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管文华    市教育局调研员
朱三峰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赵国全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成  员：朱  涛、蒋  波、肖  飞、李剑秋、毕庆堂、

章  敏、王朝君、陈崇华、王  艳、周燕霞、

秦桂明、李建新、丁  华、肖永刚、王春兰、

石志群、张光耀、袁  强
    二、工作机构及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宣传组、基教组、职教（培训机构）组、高教组、考试招生组、保障组、督查组。
综合组：负责协助领导小组做好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全市教育系统防控工作形势，提出市内各级各类学校疫情防控的政策、处置措施；负责协助领导小组起草文件、汇报材料、文电运转、领导批示办理、会议纪要整理工作；负责疫情信息、工作信息、动态信息、举报投诉信箱工作；对接省教育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社会防控组工作；协助领导小组与各工作组协调沟通，共同做好有关工作。组长由管文华同志兼任，副组长由蒋波、陈崇华、丁华、肖永刚同志担任。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安保处和体卫艺教处各1名同志参加。
宣传组：负责舆论宣传引导，防控宣传教育；及时收集、分析全市教育系统疫情新闻和动态；对外发布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市（区）、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对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新闻宣传组工作。组长由董健同志兼任，副组长由朱涛同志担任。工委办2名同志参加。
基教组：负责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疫情防控的政策、处置措施；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疫情对学校教学安排及其他相关工作做出及时调整；充分发挥“泰微课”、“名师空中课堂”等在线教育平台的作用。组长由董健同志兼任，副组长由周燕霞、王春兰、石志群、张光耀同志担任。基教处、国际交流处、教研室、电教馆各1名同志参加。
职教（培训机构）组：负责全市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疫情防控的政策、处置措施；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疫情对教学安排及其它相关工作做出及时调整。组长由朱三峰同志兼任，副组长由秦桂明同志担任。职社处1名同志参加。
高教组：负责全市高校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疫情防控的政策、处置措施；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疫情协调学校对教学安排及其它相关工作做出及时调整。组长由王俊鹏同志兼任，副组长由李建新、王春兰同志担任。高教处1名同志参加。
考试招生组：负责全市考试招生工作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疫情防控的政策、处置措施；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各类招生考试安排做出及时调整。组长由朱三峰同志兼任，副组长由袁强、石志群同志担任。招考办2名同志、教研室1名同志参加。
保障组：负责协助领导小组做好全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的相关保障工作；负责全市各地各校、领导小组各工作组提出的需要协调解决的保障事项；负责局机关内部疫情防控工作。组长由赵国全同志兼任，副组长由蒋波、毕庆堂、章敏同志担任。办公室、发展规划处、财务处各1名同志参加。
督查组：负责督导、检查各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高校、市直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情况；督查教师参与或组织任何形式的线下补课行为。组长由万琳、张建强同志兼任，副组长由王朝君、王艳、肖飞、李建秋同志担任。机关纪委、督导处、人事处、师资处各1名同志参加。
三、相关工作要求

1.建立例会制度。综合组根据工作需要通知例会时间，由领导小组组长主持，或委托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协调具体事项。
2.强化组织纪律。各工作组要团结协作，树立“一盘棋”思想。根据工作安排细化各自职责，一切服从领导小组工作需要，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细、落实。领导小组及下设工作组成员确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向综合组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
    3.明确值班值守。各工作组即日起立即启动运转，每日安排专人值班值守。值班人员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确保信息上传下达顺畅、文件运转快速、领导批示办理及时。市教育局值班室电话：0523-86999897、0523-86999800；综合组值班手机：15805268166；联系邮箱：50586012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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